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干财购罚决[2021]4号

余干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余干县自然资源局：
当事人：余干县自然资源局
地  址：上饶市余干县玉亭镇竹山路一号
按照《余干县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》文件的要求，经检查，你单位被检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：
项目名称：余干县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测绘项目（编号：JXHAZFCG-2020-047#）存在问题：
1、未按规定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将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。
2、报名条件设定特殊资格要求：招标单位须具备测绘管理部门认定的甲级测绘资质。
3、技术部分技术分用“优、良、一般”进行综合比对，没有一个量化标准，凭专家的主观意念去打分。
4、商务部分评审因素具有倾向性：业绩设置了在“江西省”得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5、采购人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无法人签字，采购监督人无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条例第五十、二十、六十八条和财库【2007】2号第四部分的规定。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 六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款的规定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罚款4000元，罚款直接用财政缴款书缴纳国库。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余干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 21 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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